
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保險對象 一次告知單 

一、 加保對象說明 

全民健康保險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60001 

本國人：無受僱者，依健保法第 8 條規定辦理。 

外國人：取得居留證並在臺居留滿 6 個月後加保（依健保法第 8、9 條規定）。 

二、應備文件 

□    1、 申請人身分證(居留證)正本及印章 

□    2、 代辦人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

□    3、 戶口名簿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(正本) 

□    4、 學生證(加蓋當學期註冊章)或當學期在學證明 1 張 

□    5、 畢業證書或退伍令(畢業/退伍 1 年內) 

□    6、 健保轉出單/健保轉入單 

□    7、 2 吋半身相片(3 個月內) 

□    8、 死亡證明或除戶謄本正本 

□    9、 在監、在押或拘禁滿 2 個月以上證明 

□    10、 榮民證或榮民遺眷證(正本) 

□    11、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

三、受理方式 

申請窗口：戶籍地區公所 

健保署服務專線：0800-030-598 

中區業務組電話：(04)2258-3988 

中區業務組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 66 號 

線上申請：下載「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│健康存摺 APP」 

相關表單及規定：健保署官網 https://www.nhi.gov.tw 

 

https://www.nhi.gov.tw/


洽詢單位：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聯絡電話：(04)2215-1988 分機 209 

服務地址：臺中市東區長福路 245 號 


